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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金門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91 年 06 月 20 日

1.中華民國86年5月9日金門縣政府（86）府秘字第08660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14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2.中華民國90年3月8日金門縣政府（90）府秘字第9008942號令修正公布

  名稱及全文1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原名稱：福建省金門縣處理妨害

  車輛辦法）。

3.中華民國90年12月25日金門縣政府（90）府秘字第9050205號令修正公

  布。 

4.中華民國91年6月20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9124899號令修正公

  布名稱及全文1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原名稱：福建省金門縣處理妨

  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

第一條

金門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處理妨害交通車輛，清除道路障礙，促進

交通安全，依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車輛範圍如左：

一、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 (包括機器腳踏車) 或以人力、獸力行

    駛之車輛。

二、托車、拖架。

三、動力機械。

第三條

各種車輛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予移置及保管。以人力、獸力行駛之車輛

，並得予以加鎖：

一、違規停置，妨害交通者。

二、行駛中發生故障，未及時移置，妨害交通者。

三、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無法駛離，未及時處理而妨害交通者。

四、不能行駛之車輛停放路邊，經通知所有人限期自行移置，逾期未予處

    理者。

五、對於車輛使有人或駕駛人依法應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駛、禁止其駕駛

    ，而代保管其車輛者。

    貨櫃違規停放之處理，準用前項之規定。

    違規車輛之移置保管，執行機關無法拖離時得以就地加鎖代之，並不

    負保管責任。



    無號牌或使用證之廢棄車輛應隨時通知環保或相關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

第四條

車輛移置、保管或加鎖，以本縣警察局為執行機關。

拖、吊車輛或保管場地不足時，執行機關得訂定作業規定，租僱民間拖吊

車、保管場移置保管之。

車輛保管場之地點應公告之。

第五條

移置車輛時，應配置警察一人，隨車執行簽證舉發事項，移置後應在原停

車地面標示車牌號碼、移置時間及聯絡電話號碼，並通知該管警察 (分駐

、派出) 所。

未能移置之車輛加鎖時，應在該車右側明顯處，註明加鎖時間及聯絡電話

號碼。

第六條

移置至保管場之車輛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隨車執行之警察人員簽發移置事由通知單交付保管場管理人員，據以

    收繳移置費及保管費。

二、違規停置車輛者，由隨車警察人員舉發，填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交管理人員轉交車主。

三、保管逾三日無人認領之車輛，管理人員應報請警察局查明車主，通知

    其限期領回，查無車主者，應註明車種、廠牌及引擎號碼等，公告招 

    領，查為贓車者，依法發還車主。

四、保管場應備登記簿冊，紀錄車輛之車種、廠牌、移置地點、保管時間

    、應繳費用及領車人姓名、住址、身份證號碼，並由領車人簽名或蓋

    章，有關登記簿冊、表格應保存一年，以供查考。

    前項第三款移置保管之車貴，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逾期未領

    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三個月，仍無人認領者，均依法公

    告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扣除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及其

    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第七條

違規車輛移置費、保管費及加鎖處理費，其收費標準規定如左：(如附表)

前項小型汽車及大型汽車之區分，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規定認定之。

第八條

移置或保管之車輛，因可歸責於移置或保管人員之疏忽，致車輛損壞或遺

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移置之車輛，執行機關已盡相當注意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九條

保管人員發還保管車輛時，應核對車輛所有權證明文件及已繳納移置費、

保管費收據，如發現冒領或贓車等情事，應立即報請該管警察機關查處。

第十條

實施加鎖人員對於加鎖之車輛應迅速查明處理。

第十一條

加鎖之車輛經當事人前往指定之處所繳納加鎖處理費，並領取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者，經核對車輛證明文件相符後，應立即派人開鎖放行

。

第十二條

拖、吊車輛之購置、保管場所之籌設及駕駛員、技工、管理人員之僱用計

畫，應報請本府核准後編列預算辦理。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規定之單、據、簿、表等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